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５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新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亿陆仟玖佰肆拾玖万捌仟元 人民币叁亿陆仟玖佰肆拾万捌仟元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４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研究中心被认定为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公布

２０１４

年新认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粤科函

产学研字〔

２０１５

〕

１１３

号），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广东省创新药物产

业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研究中心”）被认定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被认定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说明公司技术研究中心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和研

发实力。 公司将继续坚持“有创新才有价值”的理念，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研发和科技创新转

化，保持技术领先，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３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０８

，

５１８

，

１９８．８４ １

，

０９０

，

０２７

，

７０２．９４ ２０．０４％

营业利润

２４０

，

７２８

，

２６１．２４ ２０９

，

３０３

，

０８８．０１ １５．０１％

利润总额

２４８

，

１８６

，

７８８．２５ ２１７

，

９８０

，

１３６．２３ １３．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３

，

３６６

，

２８２．０３ １８７

，

７０２

，

２７９．９３ １９．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１ ０．５２ １７．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４２％ １１．６９％ ０．７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２９２

，

３０５

，

１０４．６７ １

，

９８０

，

９９１

，

３３８．６８ １５．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９４９

，

５５７

，

１０４．６９ １

，

６８４

，

４０８

，

３５４．３０ １５．７４％

股 本

３６９

，

４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５．２８ ４．６８ １２．８２％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随着医药市场的扩容及公司主导产品的稳定增长，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共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３０

，

８５１．８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０．０４％

。

２．

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１５．０１％

、

１３．８６％

及

１９．００％

，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３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２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众生药业，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一）》、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三）》、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１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０７

债券简称：通鼎转债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式回购交易、约定购回交易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鼎集团”）关于将持有的我公司部分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

易以及约定购回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式回购交易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通鼎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９４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５７％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情况

１

、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的情况

初始交易日 参与交易原股东 参与交易证券公司 交易证券数量（股） 购回交易日

２０１５／２／１０

通鼎集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６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８／１１

２

、股东进行约定购回交易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数比例 股数 占总股数比例

通鼎集团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１８６２０７０ ４９．４８％ １７１２１２０７０ ４６．５７％

３

、其他相关说明

（

１

）本次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２

）本次交易系通鼎集团的融资行为，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公司股东大会、

提案、表决等股东或持有人权利，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通鼎集团的意见行使。

（

３

）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现金分红、债券兑付本金利息、送股、转

增股份等）归属于通鼎集团。

（

４

）待购回期间，通鼎集团不可提前购回，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定和协议

约定禁止的情形除外。

（

５

）购回期满，如通鼎集团违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置标的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通鼎集团共持有公司

１８１

，

８６２

，

０７０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９．４８％

），其中

１０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０％

）进行了约定购回式交易、

１３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已质押（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９９％

）。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5-00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证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开始停牌， 公司原承诺争取最

晚将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现公司申请证券继续停牌，并承诺在累计

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4

月

14

日前按照《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手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拟为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2

、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本公司拟向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森源股

份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

组尚在意向性计划阶段，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具体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案为

准。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工作，委托相关中介机构进

场开展本次重组相关主体的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和程序

进行了讨论。 同时，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和申报，并且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相关交易方案的商讨论证仍在推进中。同

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相关主体的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并复牌。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四、承诺

如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的，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五、风险提示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5-012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

市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全球星投资

"

）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全球星投资

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将原质押给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7,0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全球星投资于

2014

年

01

月

15

日将其持有的

7,0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向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详

见

2014-006

号公告）。

2015

年

2

月

6

日，全球星投资将其质押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7,000

万股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 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球星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10,1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4%

。

本次解除质押后，全球星投资未有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5-013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神州通投资

"

）的通知，神州通投资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将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

6,300

万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3

年

8

月

23

日， 神州通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6,3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

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期限为

730

天（详见

2013-037

号

公告）。

2015

年

2

月

10

日，神州通投资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的

6,300

万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州通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4,703,58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0.39%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为

6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9%

。 本次质押解除后，

神州通投资仍处于质押的股份为

412,65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68.24%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1.21%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9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

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兴业矿业：董事会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5-02

）， 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公司原承诺争取最晚将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现公司申请证券继续停牌，并承诺在累计不超

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手方：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西

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股东， 其中本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其

94.45%

股权。

2

、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本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尚在意向性计划阶段，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具体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案为准。

3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西乌珠穆沁

旗白音查干东山铅锌矿勘探，其拥有锌、铅、银、铜、锡等多种矿产资源。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尽职

调查工作；同时，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和申报，并且每周披露一次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已与交易对方达成

了重组意向，目前正在进行交易方案的论证和完善；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积极推

进中。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重组方案较为复杂，方案涉及的相

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为了保证本次重组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

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从而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特申请延

期复牌，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四、承诺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如上市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

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五、必要风险提示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

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45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

2015-010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2

月

11

日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

－1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1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陈少忠董事长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36,469,

36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452%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

表股份

131,450,000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58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5,019,369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589％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审议《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451

号），核准公

司向王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束并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17,233,298

股，发行价格为

8.53

元

/

股，公司总股本由

252,150,000

股增

加至

369,383,298

股。 （详见

2015

年

1

月

22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江阴中南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书》）。 因此，公司注册资本由

252,150,000

元增加至

369,383,298

元。

表决情况：同意票

136,469,3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二、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总股本由

252,150,000

股增加至

369,383,298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252,150,000

元增加

至

369,383,298

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应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并变更工商登记的注册

资本。

《公司章程》修改的有关条款如下：

1

、《公司章程》原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215

万元。

修改为：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938.3298

万元。

2.

《公司章程》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5215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6,938.3298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披露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表决情况：同意票

136,469,3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三、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工商登记事宜》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有关的工商登记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授权董事会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 办理有关政府审

批、注册资本增加等的工商变更登记以及资产、负债、业务、权益、移交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事

宜；

表决情况：同意票

136,469,3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

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南重工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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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5-003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实施部分要约收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简称

"

恒天然香港

"

或

"

收购人

"

）拟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份，并已委托公司披露了《贝因美婴童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现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实施情况向全体

股东作提示如下：

一、要约收购目的

贝因美从事婴儿奶粉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活动，并希望引进一名乳制品行业的全

球战略投资者，以进一步增强其业务；恒天然集团在全球牛奶和乳制品采集、加工和销售方

面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并希望和一家领先的婴幼儿乳品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收购

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通过成为贝因美的战略投资者， 建立与贝因美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实现双方全球资源的整合，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二、要约收购方案主要内容及信息提示

1

、被收购公司名称：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贝因美；

3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002570

；

4

、收购编码

/

无限售流通股编码：

990041

；

5

、收购类别：要约收购方式；

6

、收购人：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7

、收购人证券账号：

0879000453

；

8

、要约收购价格：

18.00

元

/

每股；

9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204,504,000

股；

10

、要约收购期限：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至

2015

年

3

月

13

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

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3

月

11

日、

12

日、

13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

接受；

11

、收购人委托的证券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周家嘴路证券营业部；

12

、托管席位号：

033500

。

三、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贝因美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在截至要约收购期

限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15:00

时净预受要约股数少于

112,477,200

股（相当于贝因美已发行股

份的

11%

）的，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所有

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受。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

收购数量

204,504,000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

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应当根据每位股东提供的相关预受要约股份数，按

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具体详见另行披露的《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的期限为

30

天，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至

2015

年

3

月

13

日；其中，在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3

月

11

日、

12

日、

13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

其对要约的接受。

五、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要约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贝因美集团

"

）为支持贝因美顺利引入战略投资者，与收

购人签订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约定贝因美集团拟在要约收购期限的前五个交易日内，以其

持有的至少占贝因美已发行总股份

8%

的（至少

81,801,600

股）股份提供给收购人收购。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接受要约的股份数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的，则贝因美集团和

其他接受要约的股东按同等比例出售给收购人。

若截至要约收购期限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收盘后， 净预受要约股数少于

112,477,200

股（相当于贝因美已发行股份的

11%

）的，则贝因美集团将在要约收购期限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在原提供的

8%

股份之外，提供相当于

112,477,200

股股份与要约收购期限的倒数第二

个交易日收盘后净预受要约的股份数的差额部分，供收购人收购，以力促本次要约收购的

顺利实施。

六、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

、收购编码：

990041

2

、申报价格：

18.00

元

/

股

3

、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帐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

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

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

、申请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帐户号码、合

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

报手续。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5

、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 其处理的先后

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

、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确认的

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7

、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期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

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果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8

、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 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

预受要约。

9

、司法冻结

要约期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

、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

的有关情况。

11

、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权

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

、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满次一交易日， 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

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登记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

券资金结算账户。

13

、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期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

深交所法律部将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 收购人将凭深交所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

到登记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4

、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当日向深交所公司部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

告，并于次日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七、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

、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帐户号

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收购期满

3

个交易日前（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

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2

、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

要约的有关情况。

3

、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

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

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4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

原预受要约。

5

、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

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

申报。

6

、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3

日，

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010

股票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

2015-011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证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开始停牌，

2015

年

1

月

12

日公司确认

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发布了《深华新：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原承诺争取最晚

将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现公司申请证券继续停牌，并承诺在累计不

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4

月

12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手方：

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住所：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森茂街；法定代表

人：王仁年；注册资本：

35500

万元；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暖

安装工程施工，山体造绿，假山、喷泉安装，苗木花卉培植销售，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及技术咨询

服务等。

2

、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本公司拟向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标的公司

"

）的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

的股份

(

以下简称

"

标的资产

")

。 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的全体股东将其拥有的标的资产注入本公司，标的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标的公司的全体股东将成为本公司的股东，不再直接持有标的资产。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1

、商议方案，确定了重组方式及估值范围，确定了项目工作时间表。

2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3

、聘请了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场审计、评估。

4

、组织召开了两次中介协调会议，推进审计、评估工作尽快进行。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由于标的公司规模比较大、业务遍及全国各地，中介机构需要对标的公司客户进走访，存

货进行盘点。 审计、评估工作量非常大，无法在承诺的停牌期间完成审计、评估工作，因此需要

延期复牌。

四、承诺：如本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的，公司将

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５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９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接到

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申昌科技”）通知，昆山

申昌科技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４

，

７６３

，

４５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０３８０％

。 鉴于此，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４９．４４３９ ４

，

７６３

，

４５０ １．０３８０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昆山市

申昌科

技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４

，

４４０

，

４８８ ７．５０４９ ２９

，

６７７

，

０３８ ６．４６６９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３

，

２５４

，

０４８ ２．８８８２ ８

，

４９０

，

５９８ １．８５０２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１

，

１８６

，

４４０ ４．６１６７ ２１

，

１８６

，

４４０ ４．６１６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后，昆山申昌科技仍持有公

司

２９

，

６７７

，

０３８

股，持有公司

６．４６６９％

股份。

三、备查文件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神州信息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